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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4)706/12-13號文件  

 
檔 號：CB4/BC/1/12 

 
 

2013年 5月 3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2013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3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
例草案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  
 
2.  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均屬法定公積金計

劃，在符合《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279章，附屬法例C)和《津

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279章，附屬法例D)的情況下，為受僱於

補助／津貼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教員在終止受僱時提供

款項，若有關教員去世，則將款項撥入其遺產。補助學校公積

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與強制性公積金 (下稱 "強積金 ")計劃相類

似，以退休儲蓄計劃的性質運作。政府／學校會按僱員的供款

提供相應的贈款，供款人一旦不再受僱為教員，可獲得一筆過

的款項。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貼學校公積金獲豁免不受《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規管 1。  
 
法院案例  
 
3.  2008年，在一宗津貼學校教員的破產案件中 (有關伍兆

勳  [2008] 4 HKLRD 813)，原訟法庭裁定《教育條例》(第 279章 )
第 85(3)條 2不能阻止津貼學校公積金的收益根據《破產條例》(第
                                                 
1 請參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1)條及其附表 1第 1部第 4及 5項。  
2 《教育條例》第 85(3)條訂明， "除根據第 (1)款訂立的規則另有規定外，對公

積金所作的任何供款或捐贈或公積金的紅利或紅利的利息，均不得因任何債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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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 )第 58(1)條 3歸屬破產案受託人。法官進而建議當局應認真考

慮修訂相關法例，擴大保障範圍，涵蓋破產人士的一般退休利

益。破產人其後提出上訴，上訴法庭於 2009年進行聆訊 ([2009] 4 
HKLRD 774)，裁定破產人僅有權獲得源自破產解除後的服務和

供款的收益。2010年 4月 13日，上訴法庭批准申請人就上訴法庭

的判決提出上訴。破產人曾兩度申請法律援助，但先後於 2010
年 8月 16日和 2011年 1月 11被拒。2012年 8月底，破產管理署通知

教育局，法律援助署署長已向破產人批出法律援助。政府當局

表示，由於伍先生仍然可能會再提出上訴，故此該案件的現況

至今尚未明朗 4。  
 
4.  教育局察悉，官立學校教員根據《退休金條例》 (第 89
章 )或《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章 )可享的退休利益，以及大部

分就業人口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可享的退休利益，

在破產時均受保障。因此，教育局已檢討補助學校公積金和津

貼學校公積金的相關安排，並認為必須修訂法例，以確保補助

學校公積金計劃和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成員一旦破產，其公積

金收益可獲得相若的保障。  
 
 
條例草案 

 
5.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教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訂明

  
 

(a) 如補助學校公積金或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成員是

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而該項破產是在擬議修訂

實施當日或之後判定的，則他在公積金的任何收益

的權利或權益，須從他的財產中摒除；及  
 
(b) 就於擬議修訂實施當日或之後判定的破產而言，在

計算由補助學校公積金或津貼學校公積金供款人

的帳目根據《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及《津貼學校

公積金規則》第 14(2)條終結日期起計的 3年期間

時，凡供款人在某時間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

該時間不得計算在內。  
 
 
                                                                                                                                               
索償而可予轉讓或扣押、暫押或查押。 "  
3 《破產條例》第 58(1)條訂明， "破產令一經作出，破產人的財產即歸屬破產

管理署署長。 "  
4 請參閱教育局於 2013年 3月 20日就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
號 :L/M(1) to  EDB(SA)/F&A/65/24/1 (p 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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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 

 
6.  在內務委員會 2013年 4月 12日的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法

案委員會由何秀蘭議員擔任主席，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並在其

中一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曾向法案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兩

個團體的名單載於附錄 II。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並認為應及早實施。委員在

商議期間提出的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提交條例草案  
 
8.  在原訟法庭就有關伍兆勳的案件作出判決後，政府當局

已採取步驟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明確規定為施行

《破產條例》，任何計劃成員在註冊強積金計劃中的強制性供款

所產生的任何累算收益的權益或權利，均會從該成員的財產中

摒除。因此，如強積金計劃成員破產，該等累算權益不會歸屬

破產案受託人。鑒於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相關修訂

早於 2011年 5月 13日生效 5，法案委員會委員和團體均認為，政府

當局早應盡速就《教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提交有關保障公積

金收益的修訂，讓補助／津貼學校的教員能夠及早與官立學校

教員和本港大部分就業人口一樣，享有類似的保障。  
 
9.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一直密切監察有關伍兆勳一案的發

展，並考慮過伍先生可能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以及各項法例

修訂因此而受到的影響。鑒於處理上訴許可需時甚長，所以儘

管伍先生可能再次上訴，政府當局仍採取步驟加快立法，展開

草擬工作。  
 
條例草案的追溯效力 (如有的話 ) 
 
10.  至於條例草案如獲制定為法例，是否具有任何追溯效

力，政府當局表示，原則上，新制定的法例通常不具追溯效力。

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成為法例後，將於刊登憲報當日起生

效。根據條例草案，若補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教員

供款人在該等法例修訂實施之後的日期被判定破產，其補助學

                                                 
5 請參閱《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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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收益在他破產時將不會歸屬破產案

受託人。然而，若破產令於經制定的條例草案生效前的日期發

出，現行法例便繼續適用。  
 
受惠於條例草案的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成員  
 
11.  法案委員會從政府當局察悉，在 2009年、2010年及 2011
年，每年有 3宗破產個案涉及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

積金計劃成員， 2013年則有兩宗此類個案 (截至 2013年 5月 )。部

分委員深切關注那些公積金收益歸屬破產案受託人的補助學校

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成員所面對的困境，並認為

假若政府當局採取步驟及早提交條例草案，這些成員的公積金

收益便可獲得更公平的保障。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積極考慮以行

政或特惠形式協助這些人士。  
 
12.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目前的政策，破產的教員供款人的

補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收益，須根據現行法律及計

劃的規定處理，以保障破產人和債權人的利益。雖然政府當局

不宜就教員供款人的補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收益歸

屬破產案受託人的情況制訂特別安排，但政府當局表明，一如

其他有需要的市民，這些人士如在日常生活上遇到困難，可向

政府尋求適當的協助。  
 
13.  關於就破產個案採取的安排，政府當局澄清，在上訴法

庭就有關伍兆勳一案作出判決前，教育局在向教員供款人支付

補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的收益時，會應破產案受託

人的要求，把破產 (或曾破產 )教員的收益發放予破產案受託人。

自上訴法庭於 2009年作出上述判決後，教育局已修改有關安

排，把源自供款人在解除破產後的服務的收益支付予供款人，

而把源自解除破產前的服務的收益支付予破產案受託人。條例

草案下的擬議安排只會在條例草案獲得通過後採用。  
 
14.  鑒於法院裁決、破產令、支付公積金收益及法例修訂生

效的各個相關日期對於決定如何處理教員供款人在破產時的補

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收益十分重要，有建議認為當

局最好以圖表方式向法案委員會提交資料，以便委員瞭解不同

的情況。政府當局察悉此項建議，日後會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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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15.  部分委員察悉，擬議修訂主要適用於補助學校和津貼學

校僱用的教員供款人，他們詢問當局有否為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下稱 "直資學校 ")作出相關的安排。  
 
16.  政府當局表示，直資學校、私立學校及國際學校均須與

本港大部分其他僱主一樣承擔法定責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的相關條文為僱員 (包括教員 )登記參加註冊強積金計

劃或其他認可退休計劃。一般而言，僱主及僱員供款、計劃成

員的既有及累算權益、計劃的資產及有關安排均受《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的相關條文規管。然而，部分現有直資學校前

身為補助或津貼學校，他們的教員分別參加了補助學校公積金

或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的相關條文 6就

這些直資學校的教員訂明特別安排，容許他們選擇繼續參加補

助學校公積金計劃。至於津貼學校公積金供款人，在有關津貼

學校成為直資學校最多 5年後 7，他們必須參加所屬直資學校提供

的強積金計劃。政府向直資學校提供的資助，亦已將學校對補

助學校公積金／津貼學校公積金付入贈款所需的撥款計算在

內。委員察悉，就一所前身為補助或津貼學校的直資學校而言，

有可能出現部分教員是強積金計劃成員，而部分則是補助學校

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成員的情況。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可予比較的條文  
 
17.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擬議第 85(4)條使用 "如某公

積金成員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 "的字眼，作為免除公積金收

益歸屬破產案受託人的條件。然而，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

例》第 16(1A)條中，相關的字眼為 "如任何計劃成員被判定破

產 "。鑒於條例草案所訂的目標之一，是確保補助學校公積金和

津貼學校公積金的收益所獲得的保障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

例》提供的保障相若，委員詢問為何兩者使用不同的字眼。  
 
18.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草擬的擬議第 85(4)條旨在清楚表明

下述政策原意：只要公積金成員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則

不論該人是在成為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成員之前或之後被判定破產，均可獲得保障。  
 
 
 
                                                 
6 相關的條文為《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7A及 7B條。  
7 相關的條文為《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第 7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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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委員提到《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16(1A)條，他們

察悉有關條文所用的詞句是 "在註冊計劃中的任何累算權益 "，而

"累算權益 "(accrued benefits)一詞的定義亦載於該條例第 2(1)
條。然而，《教育條例》或條例草案卻未有界定 "累算收益

"(benefits accrued)一詞。此外，委員注意到，條例草案擬議第 85(4)
條所提供的保障範圍擴至公積金成員 "正累算 "和 "將累算 "的收

益。他們詢問採用不同草擬方式的原因和影響 (如有的話 )。  
 
20.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現行《教育條例》、《補助學校

公積金規則》及《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的條文均採用 "收
益 "(benefits)一詞而沒有界定該詞。根據《破產條例》第 2條，     
"財產 "的定義包括 "……據法權產……上文界定的財產所產生或

附帶的…，不論是現有的或將來的、或有的或既得的 "。故此，

條例草案擬議第 85(4)條使用 "已累算 "、"正累算 "及 "將累算 "的字

眼，旨在反映 "收益 "的涵蓋範圍符合《破產條例》的相關條文。

此外，由於公積金收益須按《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和《津貼

學校公積金規則》訂明的條件作出付款，而在某些情況下，政

府贈款 (就補助或津貼學校而言 )或學校贈款 (就直資學校而言 )可
能不得作出付款，因此，有關贈款或收益何時成為供款人的累

算收益，有可議之處。政府當局並確認，按現時草擬的條例草

案擬議第 85(4)條為補助學校公積金計劃／津貼學校公積金計劃

成員提供的保障，不會大於強積金計劃成員獲得的保障。政府

當局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16(1A)條與條例草案擬

議第 85(4)條不能作直接比較，前者屬為免生疑問而訂立的條

文，後者則是因應法院的有關裁決而提交。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1.  政府當局或法案委員會並無就條例草案提出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建議 

 
22.  法案委員會支持在 2013年 6月 19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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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3.  謹請議員察悉上文各段所載的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和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5月 30日  
 



 
《2013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何秀蘭議員  
 

委員  張宇人議員 , SBS, JP 
李慧琼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陳家洛議員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黃碧雲議員  
葉建源議員  
 

(合共：8名委員) 

 

 
秘書  楊少紅小姐  

 
 

法律顧問  王嘉儀小姐  
 
 

日期  2013年4月22日  
 
 

 
 

附錄  I



 
附錄 II 

 
 
 

《 2013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曾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的團體  
 

 
1. 青年民建聯  
 
 
2.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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